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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正式印发《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

基金会详细收支明细要定期公布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教育宣传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0035

2004-09-30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35号

88387921 互联网地址 WWW.CLEF.ORG.CN

林文肯 原始基金数额 1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7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5,853,869.62

本年度总支出 113,914,671.7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1,042,844.0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23,986.22

行政办公支出 1,333,713.1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68.6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16%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19,891,673.02 98,680,546.89 流动负债 40,247,788.01 52,718,144.83

其中：货币资金 97,739,986.78 96,415,305.4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65,854.35 522,863.46 负债合计 40,247,788.01 52,718,144.83

净资产合计 79,909,739.36 46,485,265.52

资产总计 120,157,527.37 99,203,410.3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157,527.37 99,203,410.3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9,909,739.36 46,485,265.5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0,490,197.89 0.00 80,490,197.89

其中：捐赠收入 78,689,397.89 0.00 78,689,397.8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13,914,671.73 0.00 113,914,671.73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1,042,844.07 0.00 111,042,844.07

（二）管理费用 2,457,699.35 0.00 2,457,699.35

（三）筹资费用 414,128.31 0.00 414,128.31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3,424,473.84 0.00 -33,424,473.8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熊昌良

� �“规定的出台对于提升公益
组织的公信力来说是一项重要
的举措。 大家都在考虑怎样改变
诚信缺失的状态，通过这一举措
可以改善慈善环境，优化舆论氛
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秦国英对《公益时报》记者如
是说。

就在接受采访前，她刚刚通
篇详细阅读了民政部 7 月 29 日
正式印发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
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规定》）。 而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的各部门工作人员也正在
仔细研读《规定》，之后他们会一
起开会讨论具体的执行工作。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
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民政
部作为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的
一次积极尝试，是在现行法律政
策基础上，对基金会等公益组织
运作中的一些具体行为的进一
步规范。

非现金捐赠将有据可依

《规定》对于规范基金会接
收和使用捐赠行为，基金会的交
易、合作、保值增值行为以及基
金会的信息公开行为作了更具
可操作性的指导。 明确要求，基
金会通过募捐以及为自然灾害
等突发事件接受的公益捐赠，应
当在取得捐赠收入后定期在本

组织网站和其他媒体上公布详
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

《规定》中对于非现金捐赠
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据马昕介绍，过去在规范基金会
管理的过程中，非现金捐赠是一
个薄弱的环节。“以前在这方面
应该怎样做，基金会没有一个依

据。 非现金捐赠涉及到什么时间
确认、 价值确认为多少等问题，
这关系到基金会和受助人以及
捐助人的利益。 和现金捐赠到账
多少就确认为多少不一样，非现
金捐赠涉及的比较复杂。 ”

马昕表示，针对具体问题具
体指导，这也是给基金会制定规

范的思路。 既能给基金会的规范
提供依据，也给监管和社会监督
都提供了评判的标准，能明确的
都明确出来。

基金会内部制度需披露

早在今年 4 月 24 日，《规定》
（征求意见稿）曾公开征求意见。
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规
定》进一步明确了项目人员的工
资福利应计入“工作人员工资福
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和“公益事
业支出”的规定。

与征求意见稿不同的是，
《规定》 还就基金会应当及时向
社会公众公布的信息进行了明
确，并提出基金会内部制度的公
开不再区分公募基金会和非公
募基金会，都应当予以公开。

考虑到征求意见稿中“基金
会不得资助营利组织” 的规定，
可能会影响基金会对一些未在
民政部门注册但仍然从事非营
利活动的组织的资助， 印发的
《规定》将“基金会不得资助营利
组织”改为“基金会不得资助以
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

据介绍，《规定》进一步加大
了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力度。《规
定》明确，基金会需要公布的明
细包括：捐赠收入、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与所开展的公益项
目相关的各项直接运行费用等，
在捐赠收入中列支了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的，还
应当公布列支的情况。 项目运行
周期大于 ３ 个月的，每 ３ 个月公
示一次；所有项目应当在项目结
束后进行全面公示。

同样在《规定》中被新增披
露要求的还有基金会的内部制
度。《规定》明确，基金会的内部
制度，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
的媒体或本组织网站等其他便
于社会公众查询的媒体上予以
公开。

针对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
秦国英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规定》 中没有涉及到关于信息
披露成本的问题。“规定中对信
息披露提了很多要求， 这是对
的， 作为公益组织我们愿意接
受。 但是信息披露确实是需要成
本的， 按照目前信息披露的要
求，我们内部信息披露上还要继
续优化加强，这样内部就需要有
专门的人、 专门的制度建设、监
管等一套机制，总的算下来成本
不低。 ”

秦国英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
说，应该更多地创造条件服务公益
组织。“比如说信息披露成本能不
能政府来买单。比如建立一个格式
化、便于操作、便于实现、大家都能
接受的信息披露平台。 从减少成
本，提高公信力，使规定更好落实
的角度，以及政府服务于公益组织
的角度看， 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对
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 � 民 政 部
《2010 年 全
国 慈 善 组 织
信 息 披 露 现
状 报 告 》 显
示 ， 约 有
75％ 的 慈 善
组织“完全不
披 露 或 仅 少
量 披 露 信
息 ”，42% 的
慈 善 组 织 没
有 专 门 的 信
息披露办法。

� � 首都慈
善公益联合
会十月举办
的一次论坛
披露了一项
对 2462 家
基金会的统
计 结 果 ， 能
主动介绍项
目信息的只
有 1000 余
家 （ 约 占
41%）。

� � 基金会中
心网统计数据
显 示 ， 截 至 7
月 24 日 ，全国
基金会总数达
2735 家， 其中
各类公募基金
会 1258 家。 但
在整体信息披
露方面，仍仅有
777 家 （约 占
62%）基金会开
设官方网站。


